对区政协十届第三次会议第118号提案的答复
邢雪敏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聚焦群众关切 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峻，养老服务事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近年来，区委、区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列入民生工程，坚持以老年服务设施项目建设为抓手，不断推进养老事业发展，构建区、乡（镇）、村（居）三级养老服务机构和较为完善的覆盖城乡、适度普惠的养老服务格局，初步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是区民政局按照《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依托村（社区）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着力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有条件的村（社区）采取政府和相关单位联建，区民政局争取上级公益金予以适当建设补贴的方式成立居家养老（日间照料）服务机构，目前共建成村7家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即：潞王坟乡的李士屯、五陵、金灯寺、西同古日间照料中心，耿黄镇的南鲁堡、尚介日间照料中心、大块镇的秀才庄日间照料中心,近年来共服务老年人达5千人次。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养老服务管理水平。1.强化能力建设。邀请专业人员组织开展护理照护、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提高机构管理人员实际操作技能。2.注重人才培养。依托“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开展养老服务人才技能培训和等级评定30人次，均获得初级、中级上岗资格证书，提升了机构服务质量。3.提升照护能力。倡导“亲情陪伴”，把入住老人视亲人，组织医护人员定期开展健康体检，完善健康档案，定期邀请老人家属线上线下交流、精神慰藉，多层面、多渠道增进与老人互信度。

三是依法依规监管，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1.压实各方责任。明确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对机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房屋安全等运营管理负主体责任；强化乡镇街道民政机构属地管理责任，定期巡查检查养老机构集中住宿、膳食营养、生活起居照料、洗涤与清洁卫生、室内外活动等生活照护服务情况，确保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和规范；区民政局按照“三管三必须”工作原则，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2.筑牢安全防线。按照省厅“日巡查、周例会、旬调度、月通报、双月督导、按季排名、半年小结、全年总评”常态化工作机制，对发现的问题采用立行立改、限期整改，确保了全区7家养老机构管理有序、运营平稳。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以实现老有所养和提高城乡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为目标,以宝西、宝东2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和市场街养老服务站为试点搭建平台，建立覆盖城乡、适度普惠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立完善多功能、全覆盖的养老服务网点,为农村老人提供生活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健身等活动场所、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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